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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課程組織

3 . 1 學 習 範 疇

在 小 學 階 段 ， 數 學 科 課 程 共 分 為 五 個 學 習 範 疇 ， 分 別 是

「 數 」、「 度 量 」、「 圖 形 與 空 間 」、「代數」及「 數 據 處 理 」。

不 過，「 數 」和「 度 量 」這 兩 個 範 疇 在 中 學 階 段 的 課 程 比 重 較 輕 。

此 外，要 在 第 三 和 第 四 學 習 階 段 把 某 些 學 習 領 域 納 入 單 一 的 學 習

範 疇 亦 不 容 易。 舉 例 來 說， 三 角 學 在 初 中 年 級 可 以 視 作 三 角 形 的

度 量 ， 但 在 高 中 年 級 則 會 較 為 注 重 函 數 方 面 的 認 識 。 因 此， 較 為

合 理 的 做 法 是 把 五 個 學 習 範 疇 綜 合 為 三 個 ，即「 數 與 代 數」；「 度

量、 圖 形 與 空 間」 及 「 數 據 處 理」 。

每 個 學 習 範 疇 的 內 容 又 再 細 分 為 多 個 學 習 單 元 和 學 習 單

位。 細 分 的 目 的， 一 方 面 可 在 某 程 度 上 反 映 出 性 質 相 近 的 學 習 領

域 的 相 互 關 係，另 一 方 面 則 希 望 這 項 安 排 有 助 學 生 把 不 同 級 別 所

學 而 性 質 相 近 的 學 習 領 域 連 繫 起 來。學 習 範 疇 及 學 習 單 元 的 概 覽

見 附 錄 I I，而 各 個 學 習 單 元 和 單 位 的 詳 情 和 相 關 的 時 間 分 配 比 例

則 載 列 於 第 4 . 2 節 。

教 師 須 知 道 把 課 程 劃 分 為 範 疇 、 學 習 單 元 和 學 習 單 位， 並 不

表 示 每 個 項 目 是 分 立 的 。 事 實 上， 數 學 的 概 念 是 互 有 關 連， 及 涉

及 多 個 範 疇 的 。 舉 例 來 說，「 數 與 代 數 」 範 疇 所 提 供 的 運 算 方 法

適 用 於 數 學 科 所 有 其 他 領 域。 因 此， 教 師 須 設 法 令 學 生 明 白 數 學

知 識 各 個 領 域 之 間 的 相 互 關 係 。

3 . 2 結 構

本 課 程 是 為 全 港 中 學 生 而 設 計 ， 而 這 些 學 生 的 學 習 能 力 、興

趣 和 需 要 各 有 不 同。為 了 協 助 教 師 剪 裁 數 學 課 程 以 迎 合 個 別 組 別

學 生 的 需 要 ， 我 們 在 整 個 課 程 綱 要 中 鑑 定 出 「 基 礎 部 分 」。 課 程

綱 要 內 的「 基 礎 部 分 」 是 指 所 有 學 生 均 應 致 力 掌 握 的 課 題 ， 其 鑑

定 原 則 如 下 ：

1 . 該 部 分 是 課 程 綱 要 中 的 必 要 部 分 ， 即 強 調 數 學 的 基 本 概

念 、 知 識 、 性 質 及 在 現 實 生 活 中 的 一 些 簡 單 應 用 情 況 ；

2 . 該 部 分 應 包 括 課 程 的 各 種 元 素 ， 以 保 持 其 連 貫 性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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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 師 可 自 行 決 定 整 個 課 程 綱 要 中 除 基 礎 部 分 外 的 其 他 課 程

項 目 是 否 適 合 其 學 生 。 教 師 亦 可 酌 情 在 課 程 中 加 入 一 些 增 潤 項

目。 這 些 選 修 性 質 的 增 潤 項 目 是 供 學 習 能 力 最 佳 的 學 生 修 讀，以

擴 闊 他 們 在 數 學 方 面 的 視 野。課 程 綱 要 中 非 基 礎 部 分 和 部 分 增 潤

項 目 的 學 習 重 點 ， 在 第 4 . 3 和 第 4 . 4 節 分 別 以 底 線 或 以 「 * *」 標

號 ， 以 方 便 教 師 參 考 。

3 . 3 時 間 分 配

本 綱 要 建 議 在 中 一 至 中 三 級 ， 每 週 分 配 5 節 教 授 數 學 科 ，而

在 中 四 及 中 五 級 則 每 週 分 配 6 節 教 授 。 這 是 假 設 每 節 為 時 4 0 分

鐘 ， 而 每 週 有 4 0 課 節 。 在 中 一 至 中 三 級 的 三 年 內 ， 數 學 課 應 合

共 有 4 8 0 節 ， 而 中 四 至 中 五 級 的 兩 年 內 則 應 合 共 有 2 8 0 節 。 綱 要

內 提 供 了 一 個 時 間 比 例，以 協 助 教 師 決 定 某 個 既 定 課 題 項 目 教 授

內 容 的 相 若 比 重 及 深 度 。

從 以 下 所 列 出 的 時 間 比 例 總 額 可 見， 每 個 學 習 階 段 可 供 使 用

的 總 節 數，除 足 以 教 授 課 程 綱 要 內 各 個 學 習 階 段 的 全 部 內 容 外 ，

還 有 若 干 數 量 的 備 用 課 節。 教 師 在 釐 訂 教 學 序 列 和 時 間 時，可利

用 備 用 課 節 來 進 行 鞏 固 性 的 活 動 或 增 潤 性 的 活 動，以 配 合 他 們 的

教 學 法 和 學 生 水 平 。

在 第 三 及 第 四 學 習 階 段 的 時 間 分 配 如 下 ：

學 習 階 段

數 與 代 數

範 疇

課 節 ( % * )

度 量 、 圖 形

與 空 間 範

疇

課 節 ( % * )

數 據 處 理

範 疇

課 節 ( % * )

數 學 的 進

一 步 應 用

單 元

課 節 ( % * )

小 計

第 三 學 習

階 段（ 中 一

至 中 三 ）

1 6 2
（ 3 9）

1 9 2
（ 4 6）

6 0
（ 1 5）

4 1 4

第 四 學 習

階 段（ 中 四

至 中 五 ）

1 1 3
（ 4 2）

8 8
（ 3 3）

3 5
（ 1 3）

3 0
（ 1 2）

2 6 6

總 計
2 7 5
（ 4 0）

2 8 0
（ 4 1）

9 5
（ 1 4）

3 0
（ 5） 6 8 0

*學 習 範 疇 節 數 佔 該 學 習 階 段 小 計 課 節 的 百 分 比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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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4 校 本 數 學 課 程

將 學 習 單 位 以 學 習 階 段 而 不 以 年 級 細 分， 其 主 要 目 的 是 讓 學

校 更 能 彈 性 地 設 計 校 本 數 學 課 程， 以 配 合 個 別 學 校 的 需 要。在設

計 校 本 數 學 課 程 時 ， 學 校 可

l  決 定 整 體 學 校 數 學 課 程 及 每 一 學 習 階 段 的 目 的 和 目 標 ；

l  選 擇 課 程 綱 要 中 非 基 礎 部 分 的 各 學 習 單 位 的 處 理 深 度 ；

l  按 各 課 題 邏 輯 次 序 安 排 每 一 年 級 的 學 習 單 位 ；

l  選 擇 合 適 的 教 科 書 ；

l  決 定 每 一 學 年 的 學 習 活 動 ， 例 如 ， 統 計 專 題 作 業 ， 分 析 從
互 聯 網 上 所 搜 集 的 資 料 或 進 行 小 組 活 動 等 ；

l  設 計 一 些 全 校 性 或 個 別 年 級 的 學 生 課 外 活 動 ， 例 如 數 學 比
賽 、 數 學 期 � 或 數 學 書 籍 閱 讀 計 畫 等 ；

l  決 定 如 何 評 核 和 紀 錄 學 生 表 現 的 方 法 ， 以 能 回 饋 教 與 學 。

學 校 教 師 應 留 意 以 下 原 則 來 選 擇 每 一 學 年 的 學 習 單 位 ：

( i )  學 生 的 認 知 發 展 ；

( i i )  學 生 的 數 學 能 力 ；

( i i i )  每 一 學 習 單 位 的 學 習 重 點 ；

( i v )  學 習 單 位 之 間 的 關 係 ； (可 參 考 附 錄 Ⅲ )

( v )  數 學 學 習 在 不 同 年 級 之 間 的 關 係 ； 和

(v i )  每 個 學 年 ， 數 學 科 獲 分 配 的 總 課 節 。

同 時， 學 校 可 有 不 同 的 取 向 來 安 排 學 習 次 序 及 組 織 每 一 學 年

的 學 習 單 位 。 例 如 ， 可 安 排 學 生 先 集 中 學 習 某 一 範 疇 的 學 習 單

位， 然 後 再 於 高 年 級 學 習 另 一 範 疇 的 學 習 單 位； 或 以 縲 旋 式 組 織

學 生 之 學 習 次 序。學 校 亦 可 在 低 年 級 撥 出 適 當 的 課 節 以 重 溫 和 鞏

固 學 生 在 小 學 時 的 學 習，及 在 中 學 的 五 年 內 只 教 授 課 程 綱 要 內 的

基 礎 部 分 以 便 照 顧 能 力 稍 遜 的 學 生 。


